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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1_8C_E5_9F_8E_E5_c57_644927.htm 这些遗憾虽不能全面

清除，但应努力减少到最低程度。因为这些遗憾本身包含着

人民财产的巨大浪费，生态建设的巨大失败，或成为可持续

发展的巨大障碍，同时也造成不可再生资源无可挽回的损失

。有的地方为争取国债资金乱报项目，最终造成几十亿的损

失，这些都是可以计算的。可有些损失是无法计量的，如生

态资源、历史文化遗存和自然景观资源等不可再生资源遭到

破坏，城乡规划出现错误，其所造成的是难以计量的巨大损

失，因为这些资源是一代一代不断积累、叠加，不断增值的

。如何在我国高速城镇化过程中，处理好区域与城乡协调、

经济发展与资源保护协调、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必

须改革现行的城市规划管理体制，使之适应于十六届三中全

会提出的“五个统筹”的工作方针，确保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本文从现行城市规划管理体制中三种缺位的分析入手，分

别就如何改革国家建设部、省规划建设管理机构和城市规划

管理部门的管理体制提出要求，并对推进改革中要处理好的

几种关系进行分析。 现行城市规划管理体制的缺陷 城市规划

学认为：城市的财富蕴藏在城市的空间结构之中。空间结构

不合理，就会导致财富的减少。这些财富是谁的？是人民的

财富，历史的财富，却很有可能在我们手里化为泡影。反思

我们目前城市规划管理体制的现状，确实存在着许多缺陷。

为什么我国各地城市规划的遗憾那么多？在城市化、全球化

、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浪潮中，规划管理的不适应性，集中表



现在“三个缺位”上。 一是省和地市（州）两级政府对下级

城乡规划的指导、协调、监督的职能缺位。按现行的管理体

制，上级规划管理部门根本就不可能对下级进行有效监督，

这就使我们常处于无法可依、无规可循的处境之中。 二是在

城乡规划的实施过程中，有效的事前、事中的监督职能缺位

。前面讲的是对规划的编制、审批和协调管理的监督职能缺

位，后面讲的是在规划的实施过程中，事前、事中的监督职

能缺位。按照规划界流行的语言是：“各类违反《城市规划

法》的案例往往是报纸上登了、电视台播了、上级领导批了

，我们才知道。”各地的建设厅、规划局也是这样，领导有

批示了、群众有反映了、电视台都曝光了，具体规划管理者

还蒙在鼓里，基本上都是被动的。但是有一条不能忘记，其

它的损失是可以弥补的，可生态资源、历史文化资源一旦毁

坏，就是不可再生的。所以，规划管理必须要在事前、事中

进行监督。这就像法院对犯人做出死刑判决，执行了死刑的

人还能复活吗？历史街区毁了，还能恢复原貌吗？一切都毁

灭了。建设部在向中央领导汇报第四次城市工作会议时，有

的领导就提出，是不是我国也像别的国家那样，超过多少年

以上建筑的拆迁，都得上报中央政府来批。美国就是这样

，50年以上的典型建筑、七、八十年以上的公共建筑的任何

修复和改建，都要上报美国内政部批准。如美国加里福尼亚

州一个叫卡梅尔的小城市，该城市有一座七十三年前建的教

堂需要维修，维修资金由当地负责，但建筑维修的所有细节

都必须经内政部审批同意。美国采取的是联邦体制，城市规

划按理应由各地自行管理，但是美国的体制是三权鼎立，从

中央政府到哪怕是只有2 500人口的小城市，都是三权鼎立，



立法、司法和执法三只螃蟹互相咬在那里，谁也不能动，中

央政府的信息渠道十分畅通。我国则不同，下面是一只大老

虎拼命往前冲，所以，必须实行事前、事中监督，在不可再

生的资源遭受破坏之前，如在建筑被拆除之前，要有“刀下

留情”的审批制度，这与法院有死刑复核制度一样。事关古

建筑、历史文化建筑、历史街区、风景资源的建设行为，都

必须进行事前、事中审查。 三是对“长官意志”、“乱指挥

”制约的缺位。现在，各地对编制城乡规划的积极性很高，

并实施了舆论监督、群众监督、专家监督、上级监督、人大

监督，但对监督中所发现的规划上的问题该由谁来负责呢？

现状往往是没人负责，乱拍板造成重大损失也没有责任追究

制度，结果却可能是规划局当替死鬼。如果城市规划局拒绝

省里的监督（城市规划局局长大多有这种心态），一旦出了

问题，自己则承担全部责任包括刑事责任。他们没有想到这

一系列的监督都是保护自己的。规划界有一句名言：“规划

是向权力阐述真理”。规划的实际决定权掌握在书记、市长

手中，他们认为应在这儿建个什么标志性建筑，那里要架设

一条高架路，规划局长往往“胳膊扭不过大腿”，又没有建

立制度去保护自身合法权益，那怎么样才可能向权力阐述真

理？真理和权力本身是不平等的，这是比较严重的问题，而

且偏偏有一些长官意志表现得特别出格的城市领导人。如有

一位市长到日本考察却学了歪经，他看到东京银座的景观很

漂亮，街道两侧没有行道树，回国后就要把城市道路两侧的

行道树都砍掉，歪到这样的程度还了得吗？所以，规划必须

建立法治体系。所谓法治，就是对权力的制约，这是法治的

最终涵义，也是十六大提出的要求。如果规划管理规则的建



立和所有的改革措施不是为了监督制约权力，那高速发展的

城镇化对资源的破坏是不可挽回的，规划局局长就是喊破嗓

子都没用。 相关推荐：追索剩余权：论规划院体制改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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